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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各機關於辦理功績獎章請頒處理作業時，請人事單位須先

查核請頒人員是否曾獲頒功績獎章，以強化事前查核機制

，請查照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本總處全球資訊網「人事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專區」內「考

核獎懲SOP」之第13項「功績（楷模）獎章請頒處理作業

」，業已增列「須先查核請頒人員是否曾獲頒功績(楷模)

獎章」等相關文字，請逕自本總處全球資訊網下載參考運

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

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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